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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区、库房防火防 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仓库库区、库房防火防爆的基本原则、要求与组织管理，及此区域内的建筑、设施、物

品和火源管理要求回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常规物资仓库，货场。诸如储存火药、炸药、火工品和军工物资的专用仓库也可

适当参考使用本标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囚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目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3690-1992 常用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及标志

GB/T 18354-2001 物流术语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8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 16-2001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18354---2001 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 1 

防火 fire-free 

防止火灾发生的简称。即采取一定措施，防止发生超出有效范围的燃烧，避免造成人身和财产

损失。

3.2 

防爆 expl回ion-free

防止爆炸事故发生的简称。即采取一定措施，防止发生超出有效范围的爆炸，以保证人身和财产免

受损失。

3.3 

3.4 

3.5 

库房 storehouse 

有屋顶和围护结构，供储存各种物品的封闭式建筑物。

库区 store 8J"I蹦

建有库房或其他形式仓库，供储存各种物品的仓库区域和场所。

危险化学晶 dangerous chemicals 

按 GB 13690-1992 分类的常用化学品。

注 2 包括爆炸品、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昂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毒

害品、放射性物品、腐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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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爆炸晶 explosiv四

在外界作用(如受热、受压、撞击等)下，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瞬时产生大量的气体和热量，使周围

压力急骤上升，发生爆炸，对周围环境造成破坏的物品;元整体爆炸危险，但具有燃烧、抛射及较小爆炸

危险的物品。

3. 7 

易燃液体 inflammable liquid 

本类化学品系指易燃的液体，液体混合物或含有固体物质的液体，但不包括由于其危险特性已列入

其他类别的液体，其闭杯试验闪点等于或低于 61"C 。

3.8 

易燃固体 inflammable solid 

燃点低，对热、撞击、摩擦敏感，易被外部火源点燃，能迅速燃烧，并可能散发出有毒烟雾或有毒气

体的固体。

注·不包括已列入爆炸品的物品。

3.9 

自燃物品 spontaneous combustion 

自燃点低，在空气中易发生氧化反应，放出热量，而自行燃烧的物品。

3. 10 

遇湿易燃物品 combustibles while meeting with moisture 

遇水或受潮时，发生剧烈化学反应，放出大量的易燃气体和热量的物品。

注有的不需明火.即能燃烧或爆炸。

3. 11 

氧化剂 oxidizer 

处于高氧化态，具有强氧化性，易分解并放出氧和热量的物质。

3. 12 

有机过氧化物 organic peroxide 

分子组成中含有过氧基的有机物，其本身易燃易爆，极易分解，对热、震动或摩擦极为敏感。

3. 13 

闪燃 flash combustion 

可燃液体挥发的蒸汽与空气混合达到一定浓度遇明火发生一闪即逝的燃烧。

3. 14 

闪点 flash point 

发生闪燃时的最低温度。

4 物品火灾危险性的分类及爆炸危险场所的分级

4. 1 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分为五类，见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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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分类

储存物

品类别
火灾危险性的特征 名称举例

1.闪点<28"C的液体。

2目爆炸下限<10%的可燃气体，以及受到水或空气

中水蒸气的作用，能产生爆炸下限<10%气体的回 l 己烧、戊饶、石脑泊、环戊锐、二硫化碳、苯、甲苯、

体物质a 汽油、 60。以上的白酒.

3 常温下能自行分解或在空气中氧化即能导致迅 2. 乙侠、氧、甲饶、丙烯、丁二烯、环氧乙烧、液化石

甲
速自燃或爆炸的物质. 油气等。

4 常温下受到水或空气中水蒸气的作用能产生可 3 硝化棉、硝化纤维胶片、喷潦棉、火胶棉、黄磷等.

燃气体并引起燃烧或爆炸的物质 4. 金属部、纳、鲤、钙、银、氢化铿、氢化销等.

5. 遇酸、受热、撞击、摩擦以及遇有机物或硫磺等易 5 氯酸愣、氯酸锅、过氧化饵，过氧化锅、硝酸镀等.

燃的无机物，极易引起燃烧或爆炸的强氧化剂。 6. 赤磷、五硫化磷、三硫化磷等。

6. 受撞击、摩擦或与氧化剂、有机物接触时能引起

燃烧或爆炸的物质.

1.煤油、松节油、丁烯醇、异戊醇、丁酷、醋酸丁醋、

1.闪点注28"C至<60"C的液体。
溶剂泊、冰醋酸、棒脑油等 B

2. 氧化碳、氨气。
2. 爆炸下限~10%的气体。

3. 硝酸铜、铅酸、亚硝酸饵、重铅酸锅、鳝酸饵、硝
3. 不属于甲类的氧化剂。

酸、硝酸录、发烟硫酸、漂白粉a
乙 4. 不属于甲类的化学易燃危险固体。

4 疏磺、镜粉、铝粉、赛璐珞板(片)、棒脑、茶、生松
5. 助燃气体。

香、硝化纤维漆布。
6. 常温下与空气接触能缓慢氧化，积热不散引起自

5 氧气、氯气@
燃的物品。

6. 潦布及其制品，油布及其制品，油纸及其制品，泊

绸及其制品.

1 动物油、植物油、沥青、蜡、润滑油、机油、重油、闪

1.闪点~60"C的液体。
点大于或等于 60"C的柴油、糠醒.

丙 2 化学、人造纤维及其织物，纸张、棉、毛、丝、麻及
2 可燃团体。

其织物，中药材，电视机、收录机等电于产品，计算

机磁盘储存间。谷物、面粉、糖粉。

丁 难燃烧物品
自熄性塑料及其制品、酣匿泡沫塑料及其制品、水

泥刨花板a

钢材、铝材、玻璃及其制品，搪瓷制品、陶瓷制品、不

戊 非燃烧物品 燃气体、玻璃棉、岩棉、陶资棉、硅酸铝纤维、矿棉、

石膏及其制品、水泥石。

注 z 难燃烧物品、非燃烧物品的可燃包装质量超过物品本身质量 1/4 时，其火灾危险性应为丙类。

4.2 爆炸危险场所的分级

4. 2. 1 爆炸危险场所按爆炸性物资出现的频度、持续时间和危险程度而划分为不同的危险等级区域。
4.2.2 气体爆炸危险场所的区域等级

爆炸性气体、可燃蒸汽与空气混合形成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场所，按其危险程度的大小分为三个区

域等级。

4.2.2. 1 0 级区域

在正常情况下，爆炸性气体混合物连续地、短时间频繁地出现或长时间存在的场所。

4.2.2.2 1 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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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情况下，爆炸性气体混合物有可能出现的场所。

4.2.2.3 2 级区域

在正常情况下，爆炸性气体混合物不能出现，仅在不正常情况下偶尔短时间出现的场所。

注 g 正常情况是指设备的正常起动、停止、正常运行和维修。不正常情况是指有可能发生设备故障或误操作。

4.2.3 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区域等级

爆炸性粉尘和可燃纤维与空气混合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的场所，按其危险程度的大小分为两个区域

等级。

4.2. 3. 1 10 级区域

在正常情况下，爆炸性粉尘或可燃纤维与空气的混合物，可能连续地、短时间频繁地出现或长时间

存在的场所。

4.2.3.211 级区域

在正常情况下，爆炸性粉尘或可燃纤维与空气的混合物不能出现，仅在不正常情况下偶尔短时间出

现的场所。

5 防火防爆的基本原则

5. 1 防火的基本原则

5. 1. 1 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实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库区、库房防火安全由本单位及

上级主管部门负责。坚持专门机关与群众相结合的原则，实行防火安全责任制。

5. 1. 2 严格控制火源。

5. 1. 3 加强监察酝酿期的征象，发现异常，及时采取措施，使燃烧终止在酝酿期。

5. 1. 4 采用耐火建筑和阻火设备，建筑物设计防火水幕，安装烟火检测传感器，对易燃物进行科学管

理，阻止火焰蔓延，限制火灾可能发展的规模，减少火灾造成的损失。

5. 1. 5 配备适用的消防器材，组织训练消防队伍，一旦着火就能尽早抑制火势的扩大，并加以扑灭。

5.2 防爆的基本原则

5. 2. 1 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实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库区库房防爆安全由本单位及上

级主管部门负责。坚持专门机关与群众相结合的原则，实行防爆安全责任制。

5.2.2 阻止第一过程的出现，即防止爆炸性混合物的形成和严格控制火源。

5.2.3 限制第二过程的发展，即爆炸一开始就及时泄压和切断爆炸的传播途径。

5.2.4 防止第三过程的危害，即减弱爆炸压力和冲击波对人员、设备和建筑物等的损坏。

6 防火防爆组织机构设置和管理要求

6. 1 企业应确定一名主要领导为防火防爆安全管理负责人，全面负责库区、库房的防火防爆安全管理

工作。其主要职责有 2

6. 1. 1 组织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等防火防爆政策法规，完成上级部署的防火防爆工作。

6. 1. 2 组织制定电源、火源、易燃易爆物品的安全管理和值班巡逻等制度，落实逐级防火防爆责任制和

岗位防火防爆责任制。

6. 1. 3 组织对职工进行防火防爆宣传，业务培训和考核。

6. 1. 4 组织开展防火防爆检查，消除火灾爆炸隐患。

6. 1. 5 组织制定防火、防爆处理应急方案，组织灭火熄爆。

6. 1. 6 负责或协助相关部门调查和处理已发生的事故。

6. 1. 7 定期总结消防安全工作。

6.2 企业应建立防火防爆安全领导小组，实行防火防爆责任制。

6.3 企业应按职工人数的 2%o~5%。标准配备专职防火防爆干部(可同为企业劳动安全管理干部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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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人以下的企业应配备一名以上兼职防火防爆干部。

6.4 企业应经常对职工进行防火防爆安全知识教育，并建立义务消防组织，定期进行业务培训，开展自

防自救演练工作。储存甲、乙类物品规模较大(>15000 m') 的重点库或火灾危险性较大，距当地公安

消防队较远的大型仓库(>15000 m2 )应建立专职消防队。专职消防队的建立，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并报省级消防机构验收。

6.5 企业防火防爆负责人的确定和变动，应当向当地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备案。

6.6 企业员工应熟悉储存物品的类别、性质，保管业务知识和防火防爆安全制度，掌握消防器材的操作

使用和维护保养方法，做好库区、库房的防火防爆工作。

6. 7 对新职工应进行仓储业务和防火防爆安全知识培训，经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

6. 8 企业应严格执行夜间值班与巡逻制度。

7 防火防爆设施配置和管理要求

7. 1 库区、库房应按国家有关防火、防爆技术规范设置和配备防火防爆设施和器材，并将布置图张贴于

库区、库房醒目位置，设置消防安全标志。

7.2 库区、库房应按 GB] 16 的规定，设置消防给水设施及相应种类和数量的消防器材。有条件的仓库

库房可按 GB 50084 的要求安装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消防设备与器材附近，严禁堆放其他物品。

7.3 库区、库房的防火、防爆、防雷、防静电设施与器材应有专人管理，负责检查、维修、保养、更换添置，

保证完好有效，严禁圈占、埋压和挪用。

7.4 库区、库房应安装相应的报警装置，安装消防通讯设施。有条件的应同时安装自动、于动两套报警

系统。

7.5 库区的消防车道和仓库的安全出口、疏散楼梯等安全通道应保持畅通，设置符合国家规定的消防

安全疏散标志。

B 建筑物防火防爆要求

8. 1 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库区、库房建筑设计，其储存各类物品的耐火等级、层数、占地面积和防火间距

等应符合 GB] 16 的相关规定。具有 0 级、 1 级的气体爆炸危险场所和具有 10 级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

库区库房，其建筑结构还应具备轻顶、非多层等国家有关防爆建筑的要求。

8.2 库房、货场应和生活区、维修工房分开布置。库区的加工车间和保管员办公室，应单独修建或用防

火墙与库房隔开。

8.3 仓库应按 GB 50057 的要求，安装避雷设施。

8.4 储存有甲、乙类物品或具有 0 级、 1 级气体爆炸危险的库房和具有 10 级粉尘爆炸危险的库房，其

地面应采用不易打出火花的材料，其建筑物、设备设施应按有关规定作防静电处理。

8.5 易燃和可燃物品的露天堆垛与烟囱、明火作业场所、架空电力线等的安全距离应符合 GBJ 16 的

规定。

8.6 对原有超过最大允许占地面积或防火间距不足的库房，应增设防火墙。

8. 7 库区应按 GB] 16-2001 第 6 章的规定设置消防车通道。

8.8 储存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的大中型仓库，应建在人口稀少的地区。仓储区应与行政管理区、生

活区、辅助区分开设置，并用不低于 2m 的围墙将其与库区隔开。即使是小型仓库也不宜与其他用途

的库房毗连。大型仓库与邻近居民区和公共建筑的距离不应小于 150 m，与邻近企业、铁路干线的距离

不应小于 100 m，与公路的距离不应小于 50 mo 

8.9 库区、库房应设置良好的通风条件和隔热、降温、防潮、防汛等设施。

8. 10 库区、库房防火防爆建筑设计应报当地公安消防监督机构审核批准。仓库竣工时，其主管部门应

会同当地公安消防监督等有关部门进行验收，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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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1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的防火防爆设施必须与主题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9 电器设备的防火防爆要求

9. 1 易燃易爆物品库房内不宜安装电器设备回如需安装电器设备，应严格按照国家现有电气设计和施

工安装验收标准规范的规定执行。

9.2 储存甲、乙类物品和丙类液体或具有 0 级、1 级的气体爆炸危险的库房和具有 10 级粉尘爆炸危险

的库房的电气装置，应符合国家现有爆炸危险场所的电气安全规定，安装防爆、隔离或密封式的电气照

明设备回

9.3 库房的电线主线应架设在库房外，引进库房的电线应装置在金属或难燃硬质塑料套管内，电气线

路和灯头应安装在库房通道上方，与堆垛保持安全距离，严禁在库房闷顶架线。

9.4 储存丙类固体物品的库房，不应使用腆鸽灯和超过 60 W 以上的自炽灯等高温照明灯具，不准用

可燃材料做灯罩。当使用日光灯等低温照明灯具和其他防燃型照明灯具时，应对镇流器采取隔热、散热

等防火、防爆保护措施。

9.5 库房内不应设置移动式照明灯具。固定照明灯具下方不应堆放物品，其垂直下方与储存物品水平

间距不应小于 0.5 阻。

9.6 库房内不应使用电炉、电烙铁、电费斗等电热器具和电视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也不应使用电钟、

交流收音机等。

9.7 库房内不应架设临时电线。库区如需架设临时电线，必须经仓库防火防爆负责人批准，由持证电

工安装并负责用后及时拆除。

9.8 库区的电源应设总闹和分闸，每个库房应单独安装开关箱，开关箱应设在库房外，并安装防雨、防

潮等保护设施。保管人员离库时，应拉闸断电，禁止使用不合规格的保险装置。

9.9 在库区及库房内使用电器机具时，应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电线应架设在安全部位，防止撞击、
砸碰和车轮碾压。

9. 10 仓库电器设备的周围和架空线路的下方严禁堆放物品。对提升、码垛等机械设备易产生火花的

部位应设置防护罩。

9. 11 库区、库房的电器设备，应由持证电工进行安装、检查和保养维修。电器设备和电线不应超过安

全负荷，发现可能引起打火短路、发热和绝缘不良等情况，应及时修理。电工应严格遵守各项电器操作

规程，库房工作结束时，应切断电源。

9. 12 对容易引起火灾的电缆、电线和电器设备应定期检修与更换。

10 物品储存和防火防爆管理要求

10. 1 库区、库房内物品储存要分类、分堆，堆垛与堆垛之间应留出必要的通道，主要通道的宽度一般不

应少于 2 ffio 根据储存物品的不同性质、类别确定垛距、墙距、柱距、梁距。一般每垛占地面积不宜大于

100 m2 ，垛与垛间距不小于 1 ffi，垛与墙间距不小于 0.5 m，垛与梁、柱的间距不小于 O.3m，每个库区、库

房应规定储存限额，并标明于库区、库房的醒目位置。

10.2 露天存放物品应分类、分堆、分组，并留出必要的防火间距曰堆场的总储量以及与建筑物等之间

的防火间距，应符合 GBJ 16 的规定。

10.3 甲、乙类桶装液体，受阳光照射容易燃烧、爆炸的化学易燃易爆物品，不宜露天存放。必须露天存

放时，其堆场与建筑物的防火间距等应符合 GBJ 16 的规定，在炎热的季节应采取降温措施。丙类物品

露天存放时应封垛苦盖。

10.4 甲、乙类物品和一般物品以及容易相互发生化学反应或灭火方法不同的物品，应分间、分库储存，

并在醒目处标明储存物品的名称、性质和灭火方法。化学危险品的分区分类贮存和灭火方法见附录 A、

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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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易自燃或遇水容易发生燃烧、爆炸的物品，应储存在温度较低，通风良好和空气干燥的场所，而不

能在潮湿和容易积水的地方储存。放置场所应安装专用仪器，并由专人定时检测，严格控制湿度与

温度。

10.6 物品入库前应有专人负责检查，登记确定无火种等隐患后，方准人库。易燃易爆、可燃物品在人

库前更应认真检查，对可能带有火险、爆炸隐患的物品，应存放到观察区，经检查并确认无危险后，方准

人库或归垛。

10.7 甲、乙类物品的包装容器应牢固、密封，发现破损、变形和物品变质、分解等情况，应立即进行安全

处理，严防跑、冒、滴、漏。

10.8 具有 0 级、 1 级气体爆炸危险和 10 级粉尘爆炸危险的库房及储存易燃易爆和可燃物品的库房及

露天堆垛附近，不应进行分装、封焊、维修、试验，不应使用明火等可能引起火灾爆炸事故的作业。如因

特殊需要进行这些作业，事先应经库区、库房防火防爆负责人批准，并采取安全措施，派专职防火防爆安

全员进行现场监护，备有充足的灭火防爆器材。作业结束后应对现场认真进行检查，切实查明未留火种

后方可离开现场。

10.9 甲、乙类物品库房和具有 0 级、 1 级气体爆炸危险和 10 级粉尘爆炸危险的库房、库区内不应设办

公室、休息室，其他库房需设办公室时，可贴邻库房一角设置元孔洞的一、二级耐火等级的建筑，其门窗

直通库外。具体实施应征得当地公安消防监督机构的同意。

10. 10 在库房或露天堆垛的防火间距内，不应堆放可燃物品和搭建货棚。

10. 11 库房内一般不应安装采暖设备，库房内因物品防冻必须采暖时，应采用水暖，其散热器、供暖管

道与储存物品的距离不小于 0.3 mo 

10. 12 储存甲、乙、丙类物品的库房布局、储存类别不应擅自改变，如确需改变，应报经当地公安消防监

督机构同意。

10. 13 库区和库房内应经常保持整洁。对散落的易燃易爆、可燃物品和库区的杂草应及时清除。用过

的油棉纱、油抹布、1占油的工作服、手套等用品，应放在库房外的安全地点，妥善保管或及时妥善处理。

1 1 装运作业防火防爆要求

11. 1 进入除储存戊类物资以外的库区的所有机动车辆应安装防火罩。蒸汽机车应关闭灰箱和送风

箱，不应在库区停留和清炉，不应进入库房，仓库应有专人负责监护。

11. 2 汽车、拖拉机不应进入甲、乙、丙类物品和有 0 级、 1 级气体爆炸危险和 11 级粉尘爆炸危险的

库房。

11. 3 进入甲、乙类物品和有 0 级、 1 级气体爆炸危险和 10 级粉尘爆炸危险的库房的电瓶车、铲车应是

防爆型的 s进入丙类物品库房的电瓶车、铲车应装有防止火花溅出的安全装置。

11. 4 各种机动车辆装卸物品后，不应在库区、库房内停放和修理。

11. 5 库区内不应搭建临时构筑物，确因装卸作业需要搭建时，须经单位防火防爆负责人批准，装卸作

业结束后立即拆除。

11. 6 运输甲、乙、丙类物品的车辆，一般应将物品用苦布苔盖严密，随车人员禁止在车上吸烟，对散落、

渗漏在车辆上的化学易燃物品，应及时清除干净。

11. 7 各种机动车辆在装卸物品时，排气管的一侧不应靠近物品。

11. 8 装卸甲、乙类物品或在有 0 级、 l 级气体爆炸危险和 10 级粉尘爆炸危险的库区、库房作业时，操

作人员不应穿戴易产生静电的工作服、帽，带钉子的鞋和使用易产生火花的工具，装卸时轻拿轻放，严防

震动、撞击、重压、摩擦和倒置。对易产生静电的装卸设备应采取消除静电的措施，安装可靠的接地

装置。

11. 9 库区、库房内固定的吊装设备需要维修时，应采取防火防爆安全措施，经防火防爆负责人批准后，

方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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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0 装卸作业结束后，应对库区、库房进行检查，确认安全后方可离去。

12 火源控制和管理要求

12. 1 库区、库房应设置醒目的防火、防爆标志。进入甲、乙类物品或具有 0 级、 1 级气体爆炸危险和 10

级粉尘爆炸危险的库房、库区的人员应登记，并交出携带的火种田

12.2 库区内严禁吸烟，严禁使用明火。库房外动用明火作业时，应办理动火证，经库区、库房防火防爆

负责人批准，并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动火证应注明动火地点、时间、动火人、现场监护人、批准人和防

火防爆措施等内容。

12.3 库房内不应使用火炉取暖。在库区使用时应经防火防爆负责人批准。

12. 4 防火防爆负责人在审批火炉的使用地点时，应根据储存物品的分类，及库区气体、粉尘爆炸危险

性情况，按照有关防火间距的规定审批。作业前应制定防火防爆安全管理措施，并落实到人。

12.5 在仓库的生活区或维修工房安装和使用火炉，应经仓库防火防爆负责人批准。金属火炉距可燃

物品不小于1. 5 m.在木质地板上搭设火炉时，应用隔热的阻燃材料与地板隔开。

12. 6 金属烟筒距可燃墙壁、屋顶不应小于 0.7 m，距可燃屋檐不应小于 O. 1 m. 出烟口高出屋檐

0.3 m，烟筒穿过可燃墙、窗时应在其周围用阻燃材料隔开。

12.7 火炉附近不应堆放水片、刨花、废纸等可燃物，不应靠近火炉烘炜衣物和其他可燃物，不应用易燃

液体引火。燃着的火炉应有人负责管理。从炉中取出的炽热灰烬，应用水浇灭后倒在指定的安全地点。

12.8 库区及周围 100 m 内严禁燃放烟花爆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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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规范性附亵)

化学危险物品混存性能互抵表

A 

化学危险物晶混存性能互抵表表 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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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危险品分类 压缩气体和 自燃 遇水燃 易燃 易燃 毒害性 腐蚀性物品
爆炸性物品 氧化剂

掖化气体 物品 烧物品 掖体 固{丰 物品 酸性 碱性

IJ、类
爆炸

起爆 剧剧有有
及爆 级 级 剧毒 燃易 燃助 不燃 无机 有机

化学危险品分类 器材 炸性 元机 元 级 级 级 级 级 级 级级
机

药品

点火器材 。

爆炸性 起爆器材 。 。

物品 爆炸及爆炸性药品 。 X 。

其他爆炸品 。 X × 。

一级无机 x × × × ① 

级有机 × × × × × 。
氧化剂

二级元机 。 ② × × × × × 

二级有机 × × X × × 。 × 。

剧毒(被氨和液氯有抵触〕 × × × × × × × × 。
压缩气

易燃 。× × × × × × × × × 
体和液

助燃 分 。 。X × x × × × × X 
化气体

不燃 分 消 分 分 。 。 。 。X X × X 

自燃 一级 × × × X × X x X X × × × 。

物品 二级 × X × × 、，ι X × X X X × x X 。

遇水燃 一级 X × × × X X × X 1 × × × X × 。

烧物品|二级 X × × × X × X × 消 X × 消 × 消 × 。

易燃 一级 X × × × × X × X X × X × X X X X 。

液体 二级 X × × X X × x X × X × X × X X × 。 。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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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1 (续)

l飞
化学危险品分类 压缩气体和 自燃 遇水燃 易燃 易燃 毒害性 腐蚀性物品

爆炸性韧晶 氧化剂
液化气体 物品 烧物品 被体 团体 物品 酸性 碱性

小类 爆炸
火点 起爆 剧 有毒及爆 级 级 级 级 剧 易燃 助燃 不燃 毒无 元有 无机 有机化学危险品分类 器 器材 炸性 无 有 无 有机 毒 级 级 级 级 级 级 级 级 无 机机
材

药品
机 机 机 机 机 机

斗·

易燃 一级 × X × × × × × × × × X × × × x × 消 1自 。

团体 二级 × × × × X X × X × × × × × X × × 消 消 。 。

剧毒元机 X X × X 分 ×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 分 消 消 消 消 分 分 。

毒害性 剧毒有机 X × X X × × × × × × × X X X X X × X X × 。 。

物品 有毒无机 X × X X 分 ×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X 分 捎 消 消 I肖 分 分 。 。 。

有毒有机 × × × × × X × X X X X × X × × X 分 分 1肖 消 。 。 。 。

酸 元机 × × × × X X × × X × X X × X X X × × X × X × × × 。

腐蚀性 性 有机 X × × × × × X × x × × X X X X × 消 消 x × X × × × × 。

物品 碱 无机 × × × × 分 消 分 消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消 消 消 消 分 分 X × × X × X 。

性 有机 × × × X × × × × X 1 × × × x × × 消 1自 消 消 × X × × X × 。 。

放射性物品 × X × × X × × X × × X × × X X X × × X × × X × × X × X × 。

>

o 

说明: "0"符号表示可以混存.

"x"符号表示不可混存 a

"分"指应按化学危险品的分类进行分区分类贮存。如果物品不多或仓位不够时，因其性能并不五相抵触，也可以混存.

"消"指两种物品性能并不互相抵触，但消防施放方法不同.条件许可时最好分存。

①说明过氧化铀等过氧化物不宜和元机氧化剂混存 a

②说明具有还原性的亚硝酸销等亚硝酸盐类，不宜和其他元机氧化剂混存.

凡混存物品，货垛与货垛之间，必须留有 1m 以上的距离，并要求包装容器完整，不使两种物品发生接触。



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易燃易爆物品灭火方法

表 B. 1 易燃易爆物晶灭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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